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許議員：  
 

3項有關單車友善政策的私人條例草案  
 
 你於 2020年 10月 30日致函立法會主席，表示交通事務
委員會就上述條例草案，至今仍未確定討論日期，因此你已於

10月 23日及 24日，將條例草案的草擬本及相關資料，以電郵及
傳真方式發放至事務委員會全體委員，以諮詢他們的意見，而在

限時內未有收到委員的反對意見。你現請主席批准於立法會會議

上處理你的條例草案 (附錄 )。就此，主席指示我回覆如下。  
 
 正如你在函件所述，你曾於 2020年 4月 21日向立法會主席
提出同樣請求。他於 5月 6日回覆你時表示，按照有關程序及慣
例，議員提交法案前，應先就立法建議諮詢相關事務委員會﹔之

後主席會就法案書面徵詢政府當局的意見，並考慮提交法案議員

的回應後，才會裁決法案是否符合《議事規則》第 51(3)及 (4)條的
規定。 1 主席當時表示，鑒於未有足夠資料顯示，交通事務委員
會已就你的條例草案獲諮詢，他未能信納你已完成諮詢事務委員

會的程序。  
 

 你提到吳永嘉議員提出的《 2019年聖約翰學院 (修訂 )條例
草案》，是以書面方式諮詢教育事務委員會，因此你於本年10月，同樣
以書面方式就你的條例草案諮詢交通事務委員會全體委員。

就此，立法會主席察悉，該事務委員會主席於 10月 22日透過事務
委員會秘書回覆你時，已清楚表示：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即法案若涉及公共開支或政治體制或政府運作，便不得提出﹔若涉及政府政策，
則有關議員須獲行政長官書面同意，方可提出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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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 ) 你的條例草案牽涉廣泛的公眾利益及政府政策，
應先交由事務委員會作充分、客觀和理性的討論；  

 
(二 ) 吳永嘉議員的條例草案只涉及香港大學一間舍堂的

內部架構及運作，與公眾無關，跟你的條例草案性

質完全不同，不能相提並論；及  
 
(三 ) 就你的條例草案，不適宜以書面方式諮詢委員，

而有關議題已納入交通事務委員會的待議事項一覽

表，待正式納入會議議程，便可諮詢委員的意見。  
 
 立法會主席留意到，你的條例草案旨在讓乘客能於非繁忙

時間攜帶單車進入鐵路處所及乘搭天星小輪，以及訂明天星小輪

不可向攜帶單車的乘客收取額外費用，均關乎廣大乘客的利益，

而吳永嘉議員的條例草案則涉及個別大學舍堂的內部事宜，可見

你的條例草案與吳議員的條例草案性質截然不同。  請 你 注 意 ，
吳議員的條例草案當時是經教育事務委員會主席指示，才透過事

務委員會秘書，以書面方式諮詢委員。吳議員並沒有在未經事務

委員會主席同意下，自行書面諮詢委員。  
 
 《議事規則》第 79C條訂明，任何委員會的會議議程須由
其主席決定。根據《事務委員會主席手冊》，事務委員會主席的職

責包括督導事務委員會的工作，並在過程中徵詢委員的意見。鑒於

交通事務委員會主席認為應將你的條例草案交由事務委員會討論

而非書面諮詢委員，立法會主席會按照既定程序及慣例，待事務

委員會討論你的條例草案後，才會考慮它們是否符合《議事規則》。 
 

立法會秘書  
  

 
(衛碧瑤代行 ) 

2020年 11月 6日  
 
連附件  
 
副本致：交通事務委員會主席  

立法會所有其他議員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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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特別行政區 

立法會主席 

梁君彥先生 

梁主席 台鑒： 

向立法會提交私人條例草案 

本人現根據《基本法》第七十四條，立法會議員可根據《基本法》規定並依照法定

程序，向立法會提出三條有關單車友善政策的私人條例草案。本人已根據相關法例條文及

《議事規則》，以兩種法定語文製備法案草擬本（第 5章第 4條及《議事規則》第 50(4)條），

並取得由法律草擬專員發出的證明書（《議事規則》第 51(1)及(2)條），謹請 閣下跟隨《基

本法》及《議事規則》處理本人的私人條例草案。 

本人的私人條例草案早已於 2019 年 5 月 22 日獲律政司法律草擬專員發出的證明

書。本人隨後於 8 月 12 日致函交通事務委員會主席，要求就信件的條例草案草擬本諮詢

全體委員，及將之納入待議事項，信件亦隨之送交委員參閱。可惜的是，委員會拖延至 2020

年 1 月 17 日才同意將條例草案的事宜納入委員會的待議事項一覽表，但建議的討論日期

到目前為止仍未確定。 

有見條例草案遲遲未能獲處理，本人曾於 2020年 4月 21日直接致函主席閣下，要

求 閣下於立法會會議上處理本人的私人條例草案，但 閣下以「未有足夠資料顯示，委員

會已就條例草案的事宜獲諮詢」為由，拒絕處理本人的條例草案。值得留意的是，就立法

建議或法案草擬本諮詢有關的立法會事務委員會並非法例條文或《議事規則》所硬性規定，

吳永嘉議員的《2019年聖若翰學院（修訂）條例草案》也只是將草擬本以書面方式供事務

委員會委員傳閱，便能順利於本年的大會上表決。其實，本人去年 8月供事務委員會委員

傳閱的信件跟吳的字眼及諮詢方式亦頗相似，但為免主席再以相同理由拒絕處理本人的條

例草案，本人特意於本年 10 月 23 及 24 日將附件一的信件（特意效法吳，表明正就私人

附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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條例草案諮詢全體委員）、條例草案的草擬本及參考資料以電郵及傳真方式發放至全體事務

委員會委員，以諮詢他們的意見，在限時內並未有收到委員反對意見。故此，現謹向 閣下

提交本人的私人條例草案，批准本人的私人條例草案於大會上處理。 

順頌  鈞安 

立法會議員許智峯 謹啟 

2020年 10月 30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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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 

交通事務委員會委員： 

就私人條例草案諮詢全體委員 

鑒於當局推行的單車友善政策進度緩慢，本人跟不少單車團體的成員討論過後，均認

為原因之一為公共交通工具帶頭對單車使用者施加的種種規限所致。有見及此，本人跟不

同持份者討論過後，草擬了三條私人條例草案，分別為：《2019 年香港鐵路（香港鐵路附

例）（修訂）條例》、《2019年渡輪服務（天星小輪有限公司附例）（修訂）條例》，及《2019

年渡輪服務（渡輪服務（天星小輪有限公司）（船費釐定）令）（修訂）條例》（下稱“《條

例草案》”），希望能移除現時港鐵及天星小輪就禁止攜帶單車的限制，及取消現時渡輪就

乘客攜帶單車而須收取的費用。 

本人的《條例草案》已獲律政司法律草擬專員簽發的證明書，亦知悉《條例草案》已

被納入委員會的待議事項。可是，為了盡快進行立法程序，經參考吳永嘉議員就《2019年

聖若翰學院（修訂）條例草案》以書面方式諮詢全體委員後，現謹向本委員會提交《條例

草案》草擬本及相關資料（詳見附件一和二），以此方式就《條例草案》諮詢全體委員。如

有任何意見，歡迎於 2020年 10月 29日前與本人聯繫。 

順頌  鈞安 

立法會議員許智峯 謹啟 

2020年 10月 15日 

2020年10月30日
致立法會主席函件的附件一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